壹、98學年度通識課程架構
	類別
	領域名稱
	學分數
	備註

	共同科目
	語文教育
	12
	含本國語文3學分、英文必修6學分、英文選修3學分

	
	體育
	4
	大一及大二上、下學期各1學分

	
	＊軍訓
	1
	選修

	通識課程
	人文與藝術
	9
	

	
	社會科學
	9
	

	
	數理及科技
	9
	

	抵免課程
	各院院基礎學程
	9
	

	合計修讀學分數
	
	34
	原為43學分，各院基礎學程可扺免9學分


貳、通識課程規劃重要相關注意事項
一、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修滿通識課程39學分與體育4學分。
二、各領域學分數
　　語文教育領域 ： 12 學分
　　人文與藝術領域 ： 9 學分
　　社會科學領域 ： 9 學分
　　數理及科技領域 ： 9 學分
三、核心課程可跨領域修習並至少修習6學分。語文教育領域12學分中，大一學生英語類課程必修6學分，英美系須修習「英語口語聽講」課程，英文系需修習「英語聽講高級班」、「英語會話高級班」，其他系所學生則按級別修課；本國語文類課程必修3學分 ，中文系須修習「中文語文能力」，其他系所學生修習「中文語文能力:詮釋與表達」。
四、英語類課程類別與分級：
本校新生入學時依據大學學測或指考之英文成績，由低至高分為第一、 二、三、四級，在規定修業年限內，除修滿所屬學系應修英語課程外，須通過英檢測驗(以語言中心頒佈之施行辦法為主)或修畢本校英文課程第三級，方符合「英語能力」之畢業標準。英文課程修課規定如下：1. 第一、二、三級之學生，需修三種英文課程：「英文線上學習」（一）或（二）1學分，「英文閱讀與寫作」3學分，「英語溝通」2學分。「英文閱讀與寫作」與「英文溝通」應順序修習，不得跳級（能提出具體英文能力證明者，不在此限）。2.第四級之學生，可修「英語選修及第二外語」學群之課程，，以符合「需修畢英文必修6學分」之畢業標準規定。以上方式不適用於英美語文學系學生 。
五、語文領域之「英文級別類課程」至多承認6學分（以大一入學時分配之級別為準），但超修之學分數，可合計在畢業總學分數中。
六、學士班學生應於第一學年修習體育(一)與體育(二)，於第二學年修習體育(三) 與體育(四)。
七、學士班學生應於畢業前修畢「服務學習(一)」、「服務學習(二)」兩門課程。
八、跨領域之課程，學生可擇一領域計入通識學分，於大四下學期開放系統由學生自行上傳。
九、學生修習各院基礎學程之課程，得抵免通識課程。各院基礎學(課)程最多採 計通識課程9學分，且各領域課程最多採計9學分。各院可抵免通識學分之院基礎課程如下：
    (1)人文學院
    　 語文教育：「現代漢語概論」、「當代英語與文化(上)」、「當代英語與文化
(下)」、「歷史英文」、「文字學(上)」、「文字學(下)  」、「語言
學概論」、「閩南語音標運用」
       人文與藝術：「文學概論(一)」、「文學概論(二)」、「文學作品讀法(上)」、「歷
史與歷史學者」、「文學概論(上)」、「文學概論(下)」、「書
法」、「西洋文學概論(上)」、「西洋文學概論(下) 」、「鄉土 文
化概論」、「哲學概論」、「臺灣傳統戲曲」、「臺灣現代文選
(一)」、「臺灣現代文選(二)」、「臺灣流行文化」
社會科學：「經濟學原理-個體篇」、「經濟學原理-總體篇」、「休閒學概論」、「休閒教育」、「歷史人類學」、「政治學」、「法學緒論」、「社會學」、「族群地域與文化」、「社會學(一)」、「政治學(一)」、「普通心理學(上)」、「普通心理學(下)」
       數理及科技：「微積分(一)」、「運動生理學」、「全球化與城鄉發展」、「心
理統計(上)」、「心理統計(下)」          

     (2)管理學院
        語文教育：「商用英文」
        社會科學：「經濟學原理個體篇」、「會計學原理(一)」、「管理學」、「商
事法」
        數理及科技：「微積分(一)」、「管理數學」、「統計學(一)」、「計算機概論」
      (3)理工學院
         數理與科技：「微積分(一)」、「微積分(二)」、「普通物理(一)」、「普通物理(二)」、「普通物理實驗(一)」、「普通物理實驗(二)」、「普通化學(一)」、「普通化學(二)」、「普通化學實驗(一)」、「普通化學實驗(二)」、「生物學(一)」、「生物學(二)」、「生物學實驗(一)」、「線性代數」、「線性代數(一)」、「線性代數(二)」、「數學導論」、「程式設計(一)」、「軟體實作與計算實驗」、「計算機概論」
        (4)原住民學院
           語文教育：「基礎族語（上）」、「基礎族語（下）」
           人文與藝術：「人文學導論」、「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」
           社會科學：「社會科學導論」、「基礎研究方法」、「台灣原住民族概論」、「世界原住民族通論」
        (5)花師教育學院：
           社會科學：「教育經典研讀Ⅰ.Ⅱ」、「教育經典研讀Ⅲ.Ⅳ」、「教育哲 學」、「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」
        (6)藝術學院：
           人文與藝術：「藝術概論」、「藝術欣賞」、「台灣藝術史」           

十、各學系學生修習與該系專業領域相關之通識課程，不計入通識教育學分。
十一、跨校性遠距教學課程計入通識教育學分計算。課程及領域別，以每學期公告為準。
十二、畢業生應於四年級上學期選擇適用在校修業期間內，最有利之課程規劃合計畢業學分數，但不一定要與專業必選修部分所選用課程規劃表之學年度相同。
